
 

華南產物團體傷害保險(標準型) 

假日保障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假日保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假日保障失能保險金) 

 

96.12.31(96)華企字第 195 號函備查 

110.12.15(110)華產企字第 306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團體傷害保險（標準型）（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 投保華南產物團體傷害保險假日保障附加條款（標準型）（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 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於約定之假日，因遭受主保險契約約定之

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自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失能或死亡時，本公

司除依主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外，並另行給付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假日保障身故或

失能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失能或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或死亡與該

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給付項目 

本公司對於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約定之假日保障保險金，其给付項目如下： 

一、假日保障身故保險金之给付金額按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给付。 

二、假日保障失能保險金之给付金額按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金額乘以「失能程度與保險

金给付表」所列失能程度之给付比例計算。 

 

第三條 假日之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假日，指下列依行政院核定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應放假之日開始之前

一日中午十二時起至該應放假之日結束之次日中午十二時止： 

一、每星期六、日。 

二、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 

三、農曆除夕。 

四、春節（農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 

五、和平紀念日。 

六、民族掃墓節。 

七、勞動節。 

八、端午節（農曆五月五日）。 

九、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日）。 

十、國慶日。 

本附加條款關於時間之認定，悉依中原標準時間為準，不因被保險人出國與否而異。 

應放假之日如有異動時，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保險給付的限制 



訂立本附加條款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

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

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未滿十五足歲之被保險人如有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險契約，其喪

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險契約，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大於或

等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含)者，其喪葬費用保險金之

給付，從其約定，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二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本公司不負

給付責任，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二、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險契約，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小於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含)者應加計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

二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被保險人死亡時，受益人得領取之喪葬費用保險

金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

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訂立本附加條款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

險金。 

第二項未滿十五足歲之被保險人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二日（含）以後及第四項被保險人

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

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

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第三項及第五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

保險契(附)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

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前項喪葬

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

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

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

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